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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鲁 1602强清 42号

 

申请人：滨州小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高善新，山东天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事务

合伙人。

本院于 2025年 11月 6日裁定受理滨州市滨城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对滨州小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小象公司)

的强制清算申请，并于 2026年 1月 15日作出（2026）鲁 1602

强清 42 号决定书，指定山东天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小

象公司清算组(以下简称清算组)。

2026 年 2 月 25 日，清算组向本院提交小象公司清算报

告，请求本院确认该清算报告并终结小象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小象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3 月 8 日，注册资

本 2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杨兵波，公司股东分别为杨兵波、

于永格，其中杨兵波持股比例 80%、于永格持股比例 20%，

住所地为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五路名仕龙城 1 号楼 107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02MA3C74NGXU。2022年 4月 13日，

滨州市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吊销核准登记，吊销了小

象公司营业执照。清算组于 2026年 1月 23日在全国企业破

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了债权申报公告，截至债权申报期

限届满，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。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

告显示，无法联系到小象公司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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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人；小象公司

名下无资产；未查询到关于小象公司的诉讼、仲裁、执行等

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债务；小象公司不欠缴税费、社保

费用、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；清算组未能接管到公司财产及

账册、印章、文书等材料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八条

规定，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，报股东

会、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申

请注销公司登记，公告公司终止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

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二)》第十三条第

二款规定，公司清算程序终结，是指清算报告经股东会、股

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完毕。第十八条规定，有限责任公

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

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，导致公司财产贬值、流失、毁损或者

灭失，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

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

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，导致公司

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无法进行清算，债权人

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

以支持。上述情形系实际控制人原因造成，债权人主张实际

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

以支持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

谈会纪要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对于没有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

要文件，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，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

结强制清算程序。本案中，小象公司目前没有任何财产、账

册及其他文件，清算组无法联系到相关人员，导致无法清算。

清算组据此请求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上

述规定，本院予以准许。债权人可以另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二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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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规定，要求股东、董事、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

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一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八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二)》第十

三条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滨州小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清算报告；

二、终结滨州小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长      赵源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宋传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王双双
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

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助理     王祎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  张彤雨


